
第七节 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 

 

公司的合并 

公司的分立 

公司的解散 

公司的清算 

 

考点 1 公司的合并 

 

1、公司的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订立合并契约，依法归并成一个公司的法律行为。公司合并可以

采取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 

（1）吸收合并：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公司解散。 

（2）新设合并：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合并各方解散。 

2、通知和公告：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3、责任：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考点 2 公司的分立 

 

1、通知和公告：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2、责任： 

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

另有约定的除外 

 

考点 3 公司的解散 

 

公司解散的原因：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2.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

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公司因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可以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

续。 

 

习题演练 

 

【多选题】 

公司出现一定情形时可以解散，这些情形包括（ ）。 

A.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届满  

B.股东会决议解散 

C.因公司合并需要解散的 

D.因公司分立需要解散的 

E.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答案】ABCD 

 

【多选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解散的原因有（   ）。 

A.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B.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C.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D.因公司合并需要解散 

E.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答案】ABCD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

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下列情形，可起解散公司诉讼：  

 ①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天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②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③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④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

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多选题】 

（2022）股东可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下列情形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是（  ）。 

A.股东以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损害为由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 

B.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 2 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 

C.公司持续 2 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D.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최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 

【答案】A 

 

考点 4 公司的清算 

 

1、清算的概念：公司清算是指公司解散或被宣告破产后，依照一定程序了结公司事务，收回债权、清偿债务

并分配财产，最终使公司终止的程序。 

 

2、清算组织： 

（1）清算组织也称清算机构，是清算事务的执行人。 

（2）公司除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以外，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3）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人员组成。 

（4）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习题演练 

 

【单选题】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解散后，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   ）组成。 

A、董事  

B、股东  

C、公司股东会确定的人员  

D、董事和股东 

【答案】B 

 



3、清算组织的职权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重点） 

（1）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2）通知、公告债权人 

（3）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4）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5）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4、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5、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

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6、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

东会、股东大会或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习题演练 

 

【多选题】 

公司解散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的职权有（ ）。 

A.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B.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 

C.清缴所欠税款 

D.代表公司开展新业务  

E.清理债权、债务 

【答案】ABCE 

【解析】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 

 

【单选题】 

下列民事行为中，公司的清算组织不能从事的是（   ）。 

A.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B.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 

C.清缴公司所欠税款  

D.通知债权人 

【答案】A 

 


